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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中的会计处理与税收筹划》

内容概要

《跨国并购中的会计处理与税收筹划》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在
总结我国财务会计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积极吸取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以增
强《跨国并购中的会计处理与税收筹划》知识结构体系的超前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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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中的会计处理与税收筹划》

作者简介

　　段爱群，男，1962年生，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会计专业和
税法专业硕士生导师，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研究报告和论文25篇，著有《论WTO中的财政补贴
与我国的战略取向》、《法律较量与政策权衡》和《跨国并购方略与财税金融政策问题探析》等专著
。财经政策研究与财税法律实务一线操作的经验和体会相结合，并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和强调实证性
的价值取向，构成其研究及著作的特色和亮点，也因此得到了相关部门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和重视。
段爱群博士参与过多个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起草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调研论证，参与多个国家部委级规
章的起草和修订，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及其相关金融监管的特点和运行有一定的研究和了
解。　　值得强调的是，他所承办的包括项目投资总额2200亿元的京沪高铁、西气东输、江阴大桥、
黄龙滩水电站等特大型工程项目的股权投资和项目融资，特别是跨世纪并购案——江山制药控制权争
夺案中，在交易结构和交易流程和相关法律方案的设计安排方面发挥了其复合型专业结构的优势，体
现了其在股权投资并购和项目融资等金融财税领域的研究和实证经验，获得了很好的专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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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中的会计处理与税收筹划》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第一章 跨国并购的时机与目标的选择第一节 宏观经济指标与目标国的选择一、宏观经
济指标的构成二、宏观经济指标与目标国宏观经济态势的判断三、宏观经济指标与目标国经济周期的
判断第二节 经济周期五个阶段与三类目标企业的财务指标一、目标企业的三类指标二、三类目标企业
指标在经济周期五个阶段的体现三、目标国经济周期和国际经济周期与三种能力指标体现第三节 经济
周期与并购和“抄底”时机的选择第四节 经济危机中产业结构调整与跨国并购中目标企业的选择一、
选准政府鼓励和支持产业领域的目标企业二、应选择生产经营方式和技术手段符合政府鼓励和支持的
目标企业三、应选择处在产品生命周期和处于成长期阶段的目标企业四、PIMS分析方法与成员国政府
关于目标企业选定的战略第二章 跨国并购的主体第一节 跨国并购的主体资格一、主体资格二、主体
跨国性的特点与并购权利能力的取得依据第二节 选择和设计跨国并购主体的模式类型一、隐名持股式
并购主体的选择二、离岸公司型的跨国并购主体三、协议控制（VIE）模式四、有限合伙企业（PE）
模式第三章 跨国并购的客体第一节 工程建设和基础设施行业领域及其外资产业政策一、服务贸易总
协定（GATS）对我国工程领域外资准入的影响二、与工程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外资产业政策三、
扩大外商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二节 矿产开发领域的外资产业政策第三节 环保节能等
低碳经济领域的外资产业政策第四节 并购客体中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的区别第五节 竞价购买与协议
购买间的衔接问题⋯⋯第二部分 分论

Page 4



《跨国并购中的会计处理与税收筹划》

章节摘录

　　2.保护性条款纷争。自收购协议签订后，原油、天然气等原i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国内消费市场
日益萎缩，金融危机以及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化工产业在2008年以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亨斯迈
的净资产在2008年的第一个季度缩水近80%，这对于当初提供高收购价格的瀚森来讲，履行收购协议
无疑会受到极大的损失。此时，瀚森首先想到的就是援用协议中作为交易完成先决条件之一的“重大
不利变化”条款退出本次交易。　　根据双方的约定，重大不利变化是指任何影响目标公司及其子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的事件的发生，且上述不利变化必须影响到公司的整体，但因为市场的恶化或
任何发生于化工企业领域的不利变化等则不属于重大不利变化。　　与亨斯迈就其是否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协商未果后，瀚森于2008年6月18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且在同一天公告了Duff&Phelps出具的一
份并购完成后的新公司无偿债能力的报告。　　2008年7月2日，亨斯迈向法院提起反诉，称亨斯迈并
无任何重大不利变化，并认为瀚森发布无偿债能力报告的行为故意违反了交易协议约定，对亨斯迈造
成了侵害，应承担赔偿责任。2008年9月30日，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作出判决，驳回瀚森要求认定享
斯迈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请求。　　法院认为，瀚森以高价收购亨斯迈的股权是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
部分，因此此时的目标公司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依据的不是短期的得失，而是合理的商业期间内
目标公司长期的营利能力。合理的商业期间至少应当以年来计算，而非以月为计算单位。　　另外，
重大不利变化的判断，不应只集中在收购协议签订至交割日期间营利状况的下降，而是这种下降的趋
势会在未来持续很长时间且此种变化可造成重大影响。如果收购方看重目标公司的短期营利能力或短
时期内的财务状况，至少应当在重大不利条款中明确表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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